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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环境监测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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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预防环境监测实验室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规范环境监测实验室的危化品管

理、消防安全管理、仪器设备安全管理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保障生态环境监测业务正常开展，维护安

全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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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实验室安全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监测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场所环境与设备设施、管理体系及评价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是环境监测机构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指导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000 安全标准化规范

GB/T 27476.1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一部分：总则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591号）

GB 18218-202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 13869-2017 用电安全导则

GB 13495.1-2015 消防安全标志 第一部分：标志

GB 55036-2023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15630-1995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 2099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监测实验室

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现场样品分析、实验室样品分析等监测活动的场所及其所属设施。

3.2 普通化学品

是指在环境监测实验分析过程中用到的一般不具备任何毒性、可燃性等对人体产生危害的化学药品。

3.3 危险化学品

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

3.4 实验废弃物

丢弃的，废弃不用的，不合格的，过期失效的化学品，也包括包装过化学品的容器，如：包装袋，

包装桶，试剂瓶，气体钢瓶等；分析、监测等实验室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固体、液体及可收集的气体等

废弃化学品。

3.5 个体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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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各种防护品的总称。在生

产、作业场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劳动防护用品，也称个体防护装备。

3.6 重要危险源

危险气体、钢瓶、放射性物质、具有一定致病性和传染性的生物样本等。

3.7 隐患

可能导致安全事故或火灾发生或火灾危害增大的各类潜在不安全因素。

3.8 安全标志

由几何形状，安全色表示特定安全信息的图形符号构成，包括但不限于禁止标志、警告标志等，本

标准中使用安全标志的种类、尺寸、安装位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4 基本要求

4.1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与其业务活动内容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其中，有关安全管理

宜满足《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2020）的要求。

4.2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当遵守安全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健全内部各级预防安全工作管理

制度和消防安全应急机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应建立完善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体系，

强化单位主体责任，实验室三级（校级、院级、实验室级）隐患排查、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等。

4.3 环境监测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坚持人防、物防、

技防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常态和非常态防范的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履行消防安全职责，保障

消防安全。应以防止火灾发生，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为目标，通过采取有效的管理制度

措施和技术手段，提高职工预防和控制火灾的能力。

4.4 由环境监测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管理体系的宣传与贯彻，并定期组织对安全管

理体系进行审核及改进，保存相关记录。

5 安全风险的分辨与评价

5.1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按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5001-2020）及《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21）要求，明确实验室内安全风险重点部位与工作环节，并

开展危险级别评价，制定应对程序并组织实施：

——综合考虑现有控制手段的有效性，评价来自于已明确危险类别和等级的安全风险重点部位与

工作环节；

——确定和评价与建立、实施、运行和保持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的其他风险。安全风险评价方法和

准则应在范围、性质和时机方面予以界定，以确保其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并可以被系统地

使用。

5.2 主要安全风险重点部位与工作环节

下列为环境监测实验室主要安全风险重点部位与工作环节。

a) 电气危险：存在触电、电气火灾、雷电危害和静电危害等。

b) 机械危险：各类专用仪器设备不当操作带来的危险，特别是高温高压、辐射等特种设备具有

较高的安全风险。

c) 化学风险：环境监测实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各类化学药品带来的腐蚀、毒害、易燃易爆等风

险，特别是易制毒、易制爆药品的存储、使用过程带来的风险。

d) 生物风险：环境监测实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微生物、不清洁的培养皿导致未受控的致病微生

物及其代谢产物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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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辐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紫外辐射、红外辐射、微波辐射、超声辐射或其他辐射源辐射带来

的风险。

5.3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建立符合本地或本行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管理制度，

并将相关要求融入实验室管理体系，并及时传达给相关从业人员，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

5.4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将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实施、控制和日常管理的各项措施、制度、体系等材料归

档保存。

6 危险警告管理

6.1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在实验室入口处设置明显的区域提醒标志或标语，并在确定安全风险重点部位

与工作环节后，应按照《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等有关规定和工作场所的安全风险

特点，将有较大危险因素和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以及危险化学品等重大危险源进行警示，

应设置明显的、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安全标志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6.2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和防护措施如实告知工作人员，

并做好岗前培训和日常培训。并按照有关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操作规程、事故应急

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7 化学品及实验废弃物的安全管理

7.1 实验室普通和危险化学品使用要求

实验室普通和危险化学品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购普通和危险化学品，应选用符合实验需求纯度和安全等级的产品，并做好台账登记。

b) 依法依规使用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1) 采购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内向当地公安部门备案；

2) 建设规范的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放间；

3) 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时应及时在公安备案系统中进行填报，并在台账登记用

量及用途；

4) 取出但未使用的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在取出当天归库管理。

c) 化学品存放柜应科学管理：

1) 无论置于任何区域的化学品存放柜，均应在明显位置标明柜内存放的化学品名称、位置；

2) 同一化学品柜内禁止存放能互相发生反应的化学品，不得固液混放，禁止将易燃物和助

燃物放置于同一化学品柜中；

3) 同一化学品柜内的化学品应急处置方式应相同；

4) 危险化学品柜应在显著位置粘贴警告标志。

7.2 实验废弃物管理应要求

实验废弃物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处置实验废弃物应选择专业正规有资质机构，签订合同时应保证合同期在该机构资质有效期

内。

b) 实验废弃物存储地点应满足危险废弃物储存要求，做到“三防”和封闭管理，在门外显著位

置粘贴安全标志。

c) 根据实际需要配备防腐蚀、耐酸碱的溢流槽，溢流槽中存放的液体实验废弃物总量不得超过

其最大容量。

d) 属于危险废物的实验废弃物不得超量储存，应督促回收机构尽快回收处置。

8 火灾事故处置与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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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发生火灾后，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实验室内人员立即疏散，并实施扑救初起火

灾。

8.2 发生火灾后，应保护火灾现场。消防救援机构划定的警戒线范围是火灾现场保护范围；尚未划定

时，应将火灾过火范围以及与发生火灾有关的部位划定为火灾现场保护范围。

8.3 不应擅自进入火灾现场或移动火场中的任何物品。

8.4 未经消防救援机构同意，不应擅自清理火灾现场。

8.5 火灾事故相关人员应主动配合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故情况，如实申报火灾直接财产损

失。

8.6 火灾调查结束后，应总结火灾事故教训，做好职工心理疏导及善后处置，加强舆情分析和监管，

及时改进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9 应急准备与响应

9.1 应急准备

9.1.1应急预案

应在开展风险评估和应急储备物资的基础上，建立环境监测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制定针

对不同危害因素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针对安全风险较大的重点部位指定现场处置预案，编写应急处置

规程，并粘贴在显著位置。

9.1.2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建

立管理台账，安排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整、可靠，主要的应急设施、装备、

物资包括但不限于：

——消防柜：内含灭火毯、防毒面具、手套、消防斧、逃生绳索、手电筒等；

——消防沙箱：沙子（种类合规、装填密度大于 70%、干燥度良好）、工具锹、小桶等

——喷淋装置及洗眼器；

——医药箱：烫伤和化学灼伤的外用药品（凡士林、紫药水等）、消毒剂、药棉、纱布、冰袋等；

——其他应对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物资。

9.2 环境监测实验室应按照属地规定定期开展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做到一线从业人员参与应急演练全

覆盖，并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和演练发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准

备工作。

9.3 应急处置

发生实验室安全生产事故后，根据应急预案及相关工作要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按照有关规定，

逐级报告事故情况，并开展先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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